
注意事项：

自您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有15个自然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保险合同，如果您认为

保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保险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所有

保险费，犹豫期后解除保险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

由于投保人的情况在保单有效期内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某些投保人有可能会选择退保。请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退保价值可能会大大低于您已支付的累计保险费。详情请参见综合利益演示表，了

解您在不同保单年度内可能获得的退保给付。如您在决定进行投保之前，可与保险销售人员细阅该

保险产品的特色。

本产品宣传页仅供参考，免除责任和具体内容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并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

1.

2.

3.

汇丰尊盈世代
终身寿险（分红型） 

刊发：本宣传资料由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统一印刷    序列号：INSH-CMKTG-241203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

联系地址：

电话：

网址：

400-820-8363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汇丰银行大楼20楼2002单元，

21楼2101单元 (邮政编码：200120)

(86 21) 3850 9200        传真：(86 21) 3895 0282 

www.hsbcinsurance.com.cn 

本产品为分红保险，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本产品由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发行与管理。代销机构不承担产品的投资、
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

本产品宣传页中，“我们”、“本公司”均指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本产品宣传页仅供参考，具体内容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并以保险合同约定
内容为准。

SWU(Bank)-202412

保险期间：终身 

投保年龄：出生满30天-69周岁



但是，在家族财富传承的过程中，我们常常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比如市场波动、

政策变化、家庭关系变化、传承工具的选择等等。如何在不稳定的环境中保持财富

的稳定增值，是每个家庭需要考虑的问题。

面对传承的不确定性，终身寿险作为我们的传承工具，无疑是明智之举，它具有多元

功能：

汇丰尊盈世代终身寿险（分红型），助力布局财富增值与财富传承的双重管理目标，

让您的财富在时间的长河中稳健增值。

尊盈世代

让财富有序传承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希望将积累的财富传递给下一代。

合理的传承规划，不仅可以帮助家庭财富保值增值，

也可以抵御经济波动和市场风险。

提供多重保险保障财富保值增值助力传承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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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特色

守护升级 强化身故保障

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不幸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将获得一笔 “身

故保险金”，同时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注：具体保险责任可参见本材料附录二「保险责任及红利分配摘要」之“身故保

险金”，详细内容和免除责任等应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每年享有额外的分红

在保单有效期内，您的保单将在每年都能获得额外的分红；

每年我们都将以分红所得的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保单当时的红利作为一

次交清的保险费，这等同于给您增加一份额外保障，且增额部分仍旧参加分红；

随着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的增加，身故保额相应增加，充裕保障伴您一生。

注：具体红利分配可参见本材料附录二「保险责任及红利分配摘要」之“红利分

配”。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某些年度可能为零。

·
·

·

·

保单服务 满足应急需求 

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您的保险单具有现金价值，其中包括了保单的基本保险

金额的现金价值，及红利所购买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对应的现金价值；

若您紧急需要现金流来应对您的突发状况，您可向我们申请相应的保单服务，具

体规则详见保险合同条款。

保险合同保单红利的分配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不提供其他红利分配方

式。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故保险合同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是不保证的。

减少基本保险金额不属于本产品保险责任，系保单有效期内为客户提供的一

项保单服务。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视为退保，变更后保险合同的基本保险

金额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将等比例减少。您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可能

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请您慎重决策。

·

·

尽早做好传承与财富规划

我们为您或您的家人提供终身身故保障，投保范围覆盖0周岁（须出生满30

天）到69周岁之间的被保险人，满足不同年龄段相关的保险保障需求。

·

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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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身故给付”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

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

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

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也是不保证的。

各项保险利益的给付，须满足保险合同相关保险责任的给付条件及保险金申请的相关约定。

上述所列保险利益说明详见本材料附录一「利益演示表」及各表的重要提示。 

 

1.

2.

3.

世代相传的家族财富

若丰先生105周岁（第65个保单年度末）

时身故，小汇可获得身故给付为：

基 本 保 险 金 额 对 应 的 身 故 保 险 金

¥23,418,300+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所增加的身故给付¥0/¥31,808,323，总计
¥23,418,300/¥55,226,623（按情景1/情
景2两档进行利益演示）。

爱与责任不会缺席

若丰先生60周岁（第20个保单年度末）时

身故，小汇可获得身故给付为：

基 本 保 险 金 额 对 应 的 身 故 保 险 金

¥10,500,000+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
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0/ ¥2,907,999,总计
¥10,500,000/¥13,407,999（按情景1 / 情
景2两档进行利益演示）。

当年度保险费 身故保险金（情景1）

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情景2和情景1两档演示的身故给付的差额）

40周岁的丰先生是一家贸易公司的企业主，深知传富不易的丰先生，希望能尽早做好传承规

划，让他7岁的儿子小汇未来有足够的资产保障。经过反复比较，丰先生选择了尊盈世代终身

寿险(分红型)，这份精心规划,不仅仅是对小汇未来的守护,更是爱与责任的传递。

丰先生为自己投保的保单基本保险金额为6,593,925元人民币，5年累计支付保险费总额为 

750万元人民币，保险期间为终身，且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指定为小汇。该产品能够满足丰先生

的以下需求：

按“情景1”和“情景2”利益进行演示:

投保
示例

41周岁 45周岁 60周岁 105周岁

60,000,000

50,000,000

40,000,000

30,000,000

20,000,000

15,000,000

10,000,000

5,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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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

年度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保证利益

身故保险金

当年度红利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当年红利所购买的

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累计交清增额

保险金额退保金

（基本保险   

金额对应的

  现金价值）

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

保单

年度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情景1 情景2 情景1 情景2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65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60

70

80

90

100

105

 退保给付 = 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

应的现金价值） +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

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身故给付 = 身故保险金 + 红利购买交

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 

附录一  利益演示表
基本利益演示表 综合利益演示表

重要提示：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

未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

上述任一项发生变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会发生变化。

上述“基本利益演示表”：

表列“年龄”为被保险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演示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后仍生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表列“身故保险金”为各保单年度末数值；“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为各保单年度末数值且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表列“当年度红利”和“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均为保单年度末数值；“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等于包含该保单年度在内已

经过的所有“保单年度”的“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之和。

保险合同保单红利的分配方式属于现金红利；红利的具体分配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不提供其他红利分配方式。上述“红利利益（非保

证利益）”用于演示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增加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的红利分配过程，亦便于您进一步理解和计算“综合利益

演示表”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部分。

表列数值均为四舍五入取整后的数值，可能与正式保险合同略有差异。

“当年度红利”、“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及“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

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

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也是不保证的。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1”、“情景2”两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来分

配。本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些年度实际红利可能为零。

1.

2.

3.

4.

1)

2)

3)

4)

5)

740,421

2,044,604

3,822,422

5,592,631

7,544,978

7,793,823

8,050,599

8,315,607

8,589,082

8,871,351

12,273,791

17,136,909

23,940,758

33,445,793

46,724,756

55,226,594

727,575

1,999,395

3,715,260

5,404,260

7,250,790

7,388,415

7,528,395

7,670,790

7,815,645

7,963,095

9,611,790

11,709,795

14,274,180

17,400,150

21,210,675

23,418,300

2,412,846

4,245,209

6,407,162

8,622,375

10,926,017

11,076,142

11,228,326

11,382,645

11,539,080

11,697,612

13,407,999

17,136,909

23,940,758

33,445,804

46,724,756

55,226,623

2,400,000

4,200,000

6,300,000

8,400,000

10,500,000

10,500,000

10,500,000

10,500,000

10,500,000

10,500,000

10,500,000

11,709,795

14,274,180

17,400,150

21,210,675

23,418,300

1,500,000

3,000,000

4,500,000

6,0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重要提示：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

未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

上述任一项发生变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会发生变化。

上述“综合利益演示表”： 

表列“年龄”为被保险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演示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后仍生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表列“身故给付”中的“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按“基本利益演示表”中保单年度末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数

值计算。

表列“退保给付”中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是指“基本利益演示表”中保单年度末“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

金价值，且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表列数值均为四舍五入取整后的数值，可能与正式保险合同略有差异。

表列“身故给付”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以及“退保给付”中“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的演示纯

粹是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

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也是不保证的。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1”、“情景2”两档演示均假设

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来分配。本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些年度实际红利可能为零。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30 

40 

50 

60 

65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60 

70 

80 

90 

100 

105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3,859

33,818

53,580

73,305

92,973

94,277

95,570

96,912

98,240

99,556

114,070

130,634

149,729

171,614

196,669

210,562

14,111

35,145

56,808

79,245

102,407

105,804

109,275

112,891

116,587

120,364

166,287

231,987

324,126

452,857

632,626

747,810

13,859

47,677

101,258

174,563

267,536

361,813

457,383

554,295

652,535

752,091

1,826,203

3,056,065

4,465,448

6,080,636

7,931,757

8,956,324

727,575

1,999,395

3,715,260

5,404,260

7,250,790

7,388,415

7,528,395

7,670,790

7,815,645

7,963,095

9,611,790

11,709,795

14,274,180

17,400,150

21,210,675

23,418,300

2,400,000

4,200,000

6,300,000

8,400,000

10,500,000

10,500,000

10,500,000

10,500,000

10,500,000

10,500,000

10,500,000

11,709,795

14,274,180

17,400,150

21,210,675

23,418,300

1,500,000

3,000,000

4,500,000

6,0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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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到达年龄未满18周岁，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到达年龄已满18周岁，且身故时保险合同处于交费期间，我们按以下两者

中的较大者给付：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的N倍。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到达年龄已满18周岁，且身故时保险合同交费期间已届满，我们按以下三

者中的较大者给付：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的N倍；

（3）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1+2.0%)(保单年度数-1)。

上述“身故保险金”及红利给付形式定义中的“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

保险费总额”按以下方式确定：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

额/基本保险金额。

上述“身故保险金”及红利给付形式定义中的N按以下方式确定：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到达年龄未满18周岁，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 “身故保险金”予健

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到达年龄已满18周岁，且身故时保险合同处于交费期间，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

较大者给付 “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N倍。

若被保险人身故时到达年龄已满18周岁，且身故时保险合同交费期间已届满，我们按以下三者中

的较大者给付 “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N倍；

3.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1+2.0%)(保单年度数-1)。

红利分配

保险合同保单红利的分配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不提供其他红利分配方式。

保单的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分发红利当时，保险合同必须有效，且您已交清上一保单年度所有的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在

效力中止期间，不享有红利的分配。

本产品红利的给付形式为：

一、增加身故保险金给付：

若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身故，我们除按“保险责任”给付身故保险金外，另将额外给付

以下金额，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

2)

3)

到达年龄

18-40周岁

41-60周岁

61周岁及以上

N

160%

140%

120%

附录二

保险责任及红利分配摘要 

上述“到达年龄”是指被保险人投保时的年龄，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1后所得到的

年龄。

二、增加退保给付

在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若您申请解除保险合同或减少基本保险金额，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

保险金额将按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等比例减少。除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的现

金价值外，我们另将额外给付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

注：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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